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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6_9C_AC

_E6_A1_88_E6_98_AF_E9_c122_481376.htm 某甲立下遗嘱，死

后将自己全部财产由自己的孙子某乙继承。请问这是遗嘱继

承还是遗赠？ 根据《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和有关继承法

理论，遗嘱继承是指公民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

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遗赠是指公民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

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可见，本案的关键是某

乙是不是法定继承人？（外）孙子女是否属于法定继承人呢

？如果属于法定继承人，本案是遗嘱继承，否则是遗赠。一

种观点认为：《继承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当被继承人的

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

代位继承。代位继承是法定继承的一种，（外）孙子女及其

晚辈直系血亲都是法定继承人，2001年律考指定用书就持这

种观点。 笔者的观点是：（外）孙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不

是法定继承人。理由如下：1、法定继承是指对继承人的范围

、继承顺序、遗产分配原则等，均按法律的明确规定的方式

进行的继承方式。《继承法》第十条对继承人的范围、顺序

作了明确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第

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外）祖父母；根据第十二条

的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

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2、被继承人（外）孙子女及

其晚辈直系血亲之所以能在一定的条件下能继承到遗产，其

本质上源于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继承权，因为被继承人的子女

已先于被继承人去世，所以才由被继承人的（外）孙子女及



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并不是他们本身拥有继承权。3、

继承法规定代位继承的制度，并没有把（外）孙子女及其晚

辈直系血亲纳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按照基本法学理论，如

果是法定继承人，只要自己没有丧失继承权，则必然能按一

定的顺序继承。当被继承人的子女没有先于被继承人去世，

或者被继承人的子女已丧失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外）孙

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无论如何都不能继承到遗产。 就本案

而言，因某乙不是法定继承人，所以某甲在遗嘱中指定由某

乙继承遗产属于遗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